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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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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经济的变迁，近代农业雇佣关系得以拓展，各个阶层的农户都有雇佣

劳动力生产经营的行为。与此同时，大批农民贫困破产，失去土地，流徙他乡，雇工队伍和劳动力市场扩大，农民中

的雇农比重增加。地主和农民之间宗法因素逐渐削弱，雇主中庶民地主和富裕农民的比重上升，自由雇佣劳动逐

渐增多，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为当时农业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多是笼统地探究农业雇佣关系的变

化，文章从需求者和供给者的角度出发，分别对雇主雇工经营、雇农出雇为生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农工供需整

体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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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农业雇佣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对于雇佣关

系的性质，有人认为虽然农村雇佣关系很广，但是“中

国雇农的普遍，并不是由于农业进步，却是为了农业

衰落”［1］。以往学术界认为雇佣关系是商品经济和资

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有研究表明二者不一定

能划等号［2］。有人认为，雇佣关系与商品经济、与资

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3］。
对于农业雇佣劳动的规模，刘克祥认为地区农

户雇佣劳动的数量与人均耕地面积正相关［4］。黄

宗智对华北平原和江南的研究证明，华北平原靠雇

工 经 营 的 经 营 式 农 场 占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9%—
10%［5］，长江三角洲没有靠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农

场，只存在富农雇佣帮工，数量也比较少［6］。曹幸

穗指出，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在同一农业系统中并

存且此消彼长，20 世纪初苏南地区曾经盛行的依赖

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业逐渐衰落，租佃经营有所发

展［7］。秦晖研究发现，关中地区盛行以雇工经营为

主的“经营地主”，但雇佣关系与商品经济和社会分

工的发展关系不大［8 － 9］。钞晓鸿发现，陕北、陕南租

佃制盛行，关中多雇工经营，表明租佃制和雇佣制具

有极强的变通性和适应性，并非一方明显优于另一

方［10］。崔晓黎对比河北清苑和江苏无锡的农业生

产关系，认为经济较为发达的无锡县租佃较为普遍，

经济相对落后的清苑县雇佣关系较常见，雇佣关系

并不比租佃关系优秀，不存在明显的先后递进关

系［11］。
已有的研究多是笼统地探究农业雇佣关系的变

化，本文对民国时期雇工经营的调查资料进行梳理，

从需求者和供给者的角度，分别对雇主雇工经营、雇
农出雇为生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农工供需整体

情况进行分析。

一、雇主雇工经营情况

近代以来，随着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经

济的变迁，农业雇佣关系得以拓展，各个阶层的农户

都有雇佣劳动力生产经营的行为。从雇主成份看，

庶民地主和富裕农民招募的雇工，大多属于自由雇

佣劳动; 而缙绅地主所雇佣工，特别是长工，受封建

宗法束缚更严重一些，个别的还有主仆名分［12］。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陕西

土地关系和税捐情况，选取的区域为渭南、凤翔、绥德

等。调查发现，渭南 1928 年和 1933 年富农都是雇工

经营; 1928 年中农和贫农自己耕种土地，1933 年有了

雇工经营的情况，中农农田自种的比例为 93． 35%，贫

农农田自种的比例为 93． 35%。雇工的比例并不高，

纯粹出雇的人比不纯粹出雇者多，佣耕者不限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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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13］3 － 41。凤翔 1928 年和 1933 年富农都是雇工经

营，1928 年中农自种的农田比例为92． 68%，贫农的为

99． 31%，而 到 1933 年 中 农 自 种 田 地 的 比 例 为

86． 91%，贫农完全自种。富农雇工人数 1933 年比

1928 年有所减少，1928 年雇工 22 人，1933 年雇工 8
人。贫农佣耕比例不高，1928 年是 5． 61%，1933 年是

6． 64%。纯粹佣耕的比不纯粹出雇的少［13］42。绥德

1928 年中农完全为自己耕种，贫农自种耕地的比例占

到 99． 95%。1933 年贫农完全自己耕种，中农雇工兼

自种田地的比重占 16． 46%。富农超过半数的土地是

雇工兼自种的，1928 年为 55． 6%，1933 年为 56． 16%，

贫农里佣工者所占的比例不小，1928 年为 30． 96%，

1933 年为21． 56%［13］108 － 111。
从陕西的情况来看，虽然各个阶层都有雇工的

情况，但是中农、贫农雇工的比例不高，且 1933 年雇

工的情况比 1928 年差。有学者对安庆附近广济圩

30 户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自耕农都需要农忙时雇

佣短工。土地较多的自耕农雇佣长工较多，大多雇

佣一名长工，雇佣三名以上长工的很少［14］。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农村的雇佣关系比较分散和复

杂。雇主遍及社会各阶层，一部分中农、甚至生活困

难的贫农也有雇工的。胶东 3 个区的雇户分布在农

村社会的各个阶层，地主占 9%、富农占57． 32%、中
农占 31． 32%、贫农占 1． 87%。其中，富农阶层是主

要的入雇户，其入雇户数和长工人数基本上占一半

以上［15］。也有调查发现，河南、河北等地自耕农雇

工支出比半自耕农和佃农多，在河北不少地区佃农

无雇工支出［16］。安徽宿县雇佣农工的大多是富农，

大地主则将土地租给佃户［17］。
郑厚博在对浙江兰溪农户调查中，总共选取了

2045 户，将其分为 7 类，将各类农户从事农业者人

数转化为劳动单位数，再将各类农户雇佣劳动转化

为劳动单位数后进行比较，得到各类农户自给劳动

与雇佣劳动的情形。可知雇佣劳动在当地农业经济

中已占据了相当的位置。( 见表 1)

表 1 浙江兰溪农家雇佣劳动情况

农家类别 佃农 半自耕农 自耕农 地主兼自耕农

人口总数 2324 4791 4663 1281
从事农业者人数 892 1691 1525 140
从事农业者人数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 38． 38 35． 30 32． 70 18． 74
家族劳动单位数 717． 1 1399． 6 1248． 4 193
雇佣单位劳动数 31． 63 336． 71 587． 94 421． 74
雇佣单位劳动数与家族劳动单位数的百分比 /% 4． 41 24． 06 47． 10 38． 52

资料来源: 郑厚博撰《浙东兰溪农业雇工劳动之分析》，《劳工月刊》1935 年第 10 期，第 1—3 页。

福建省农业改进处统计室 1941 年 9 月的调查

结果显示，全省 66 县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工中除家

工外，共雇佣长工人数 104054 人，每百户雇佣 6 人;

雇佣长工的农家 118229 户，占总农家的 7% 以上，

雇佣短工农家占总农家的 41%，雇佣短工工数( 日

数) 20989935 工，每百户农家雇佣短工 33 工，但仅

是农忙时。相互交换家工和只提供饮食不支付工资

的情况未列入统计。1941 年短工的实际雇工数比

需要量少 20%［18］。1942 年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

研究 室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农 家 雇 佣 长 工 者 共 计
122429 家，占总户数的 8%，雇佣人数为 114618 人，

平均每百家农户雇佣 7 人，雇佣短工农家占总农家

的 34%，平均每百家雇佣 10 人［19］。
1934 年，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调查苍梧、桂

林、思恩等地农村情况，发现水田种植需要的人工较

多，中等以上的经营雇工也是不可缺少的。许多地

主、富农雇佣长工管理农场，农闲做一些家庭工作。
中农甚至贫农在农忙时也雇佣散工。雇佣长工的情

况，苍梧、桂林均为 4． 9%，思恩为 12． 2%。雇佣短

工的情况，桂林为 22． 2%，苍梧、思恩为 14% 以上。
富农雇佣劳动最多，苍梧占 70%、桂林占 78． 3%、思
恩占 95． 1%。贫农雇佣劳动最少，苍梧占 10． 7%、
桂林占 12． 8%、思恩占 9． 8%［20］。

二、雇农出雇为生情况

虽然近代以来各个阶层的农户都有雇佣劳动力

生产经营的行为，但是在当时农村日益凋敝的情况

下，出雇维持生计的农民比例更高。
( 一) 雇工规模
1932 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做过一次大规模的调

查，调查了全国 726 县，陈正谟的《各省农工雇佣习惯

之调查研究》对这次调查中各省农业雇工的情况进行

了详细的阐述［21］751 － 775，1935 年整理出版了《各省农

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一书［22］，他认为黄河流域雇

农最多，占乡村人口的 11． 41%，其次为长江流域，占
9． 27%，珠江流域最少，占 8． 13% (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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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省雇农情况

省别
调查

处数
人口数 雇农数

雇农占人口

百分数 /%
浙江 22 32517 3013 9． 27
江苏 20 17524 1539 8． 78
安徽 21 12608 1039 8． 24
江西 13 3965 431 10． 87
湖南 12 10834 1202 11． 09
四川 10 8736 927 10． 61
湖北 14 5030 304 6． 04

长江流域各省共计 112 91214 8455 9． 27
福建 5 18700 1090 5． 83
广西 12 8152 985 12． 08
广东 14 11121 1264 11． 36
贵州 7 15688 944 6． 02
云南 12 21159 1799 8． 50

珠江流域各省共计 50 74820 6082 8． 13
陕西 14 9493 1875 19． 75
山西 43 48247 5013 10． 39
河北 62 97518 11330 11． 62
山东 28 28090 2876 10． 24
河南 31 24041 2263 9． 41

宁甘青 6 17170 2140 12． 46
绥察 8 3802 573 15． 07

黄河流域各省共计 192 228361 26070 11． 41
各省统计 354 394395 40607 10． 29

资料来源: 陈正谟撰《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

载李文海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卷》，福

建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42 页。

刘端生整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中山文化

教育馆、农村复兴委员会、安徽省立安徽大学农学院

等的调查结果后认为，雇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

例很小，大约在 2%—7% 之间［23］。陈仲明认为，湘

中雇农占 10%，一个或几个地主租种十几亩到上百

亩田地，雇佣毫无资本的农民耕种。他们对雇农收

取一些“进庄”，也可以生息［24］。江龙对安庆附近的

调查结果为，除了一般的农业雇佣者外，还有几家合

雇一 个 工 人，工 人 轮 流 做 工 的 情 况，雇 农 年 龄 在

20—45岁之间，多为本县附近的人，不识字的居多，

经济不充裕［14］。《东方杂志》征集农民状况调查文

章，1927 年将征集文章筛选后予以发表。对贵州大

定县的调查显示，农忙时雇工的情况很少［25］。海门

纯粹的雇农很稀少，比例大约为 8%，大部分由佃农

分化 而 来［26］。湖 北 西 北 农 村 雇 农 的 比 例 约

10%［27］，江苏武进雇农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为

11． 27%，但是拥有的田地数仅占 0． 34%。雇农俗

称伙计、忙工，分为四等，最老练的为伙计头，次为伙

计，还有小伙计、忙工农忙时雇佣忙工［28］。
对番禺 1934 年 69 村，云南昆明、禄丰、玉溪、马

龙、开远五县，安徽怀宁束流村，河南辉县许昌镇平

山县 15 村［23］和湖北西北农村［27］的调查结果均显

示，纯粹的农业雇农在农村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雇农比例最高的是陕西，最低的是福建。但是纯粹

的雇工只是劳动者中的一部分，农忙时所需的工人

往往是农闲时的数倍，所以大部分雇主选择在雇佣

长工之外在农忙时临时雇佣，这种日工通常由附近

的小农兼营，他们将之作为副业。大同县的农民中，

自耕农占 70%，佃农仅为 7%，大地主极少，雇农的

比例也很低。雇农多是贫苦农民，只是零碎给人做

一些短期工作，甚至不算是“短期雇农”或“日工雇

农”［29］。广东嘉应五县中雇农人数比例最少的为

3%，最多的为 10%［30］。1934 年，广西苍梧、桂林、
思恩等地农村中，雇农的比例苍梧为 6． 8%、桂林为

4． 9%、思恩为 2． 4%。从 1929 年至 1934 年，富农的

比例在下降，贫农的比例上升，苍梧、思恩雇农比例

都在下降，桂林的在增加［20］。
1935 年《河南农林统计资料》中将农民分为自

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四项，从各类农户占总

农户的百分比来看，自耕农为 55． 6%，半自耕农为

22． 1%，佃农为 17． 2%，雇农为 5． 1% ; 从各类农民

占农民总数的百分比来看，自耕农为 56． 3%，半自

耕农为 21． 6%，佃农为 17． 4%，雇农为 4． 7%［31］。
胶东根据地 3 个区各阶层雇工的调查统计显示，

1940 年前贫农阶层的出雇户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80． 48%、62． 6% 和 59． 92%，贫农除了耕种自家仅

有的几亩田地外，还得出外做雇工，才能维持一家的

简单生计。在 3 个区的调查中，中农也是胶东地区

出雇长工较多的阶层，乳山县崖子区和牙前县郭城

区的比例分别占到 19． 09%和 16． 74%［32］。
( 二) 雇工结构

按照雇佣的期限和报酬计算方法，近代农业雇

工分为长工( 年工) 、短工( 月工、季节工、日工、零

工、散工) 和包工( 土地包工、采摘包工、放牧包工)

等。长工通常是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月工和日工

则大多尚有少量生产资料。20 世纪初，在经济发展

较快的地区短工数量明显增多。如上海郊区长工

少，短工多［33］，广东顺德很少雇佣长工［34］。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短工的数量已经超过长工。1929
年，江苏无锡 11 村农户中，出卖短工的是出卖长工

的 6． 8 倍［35］。1930 年，江苏铜山农村雇工中出卖短

工的占到了 82． 7%［36］。1930 年，河北清苑 11 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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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 户中，出卖短工的为出卖长工的 2． 5 倍［37］。邯

郸县“以短工为最多，长工较少”［38］。1934 年，四川

18 县的调查结果显示，短工的比例为 93%［39］。
按劳动日计算，综合估计长工和短工的工作日

比例，南方地区长工为 60%、短工为 40%，北方地区

长工占 70%、短工占 30%［4］。金陵大学对安徽、江

苏等七省 17 处 2866 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户支

付长工费用高于短工费用的有 14 处［40］334，考虑到

单位时间短工工资高于长工，实际长工的工时更长。
1933 年对广东番禺 10 村 840 农户的调查结果显

示，短工劳动日少于长工［41］。广西藤县、玉林、宾

阳、果德 4 县 48 村 344 农户中，长工的工时也多于短

工［42］。浙江兰溪短工的比例特别低，1934 年对该县

2045 户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长工劳动日占 90% 以

上。浙江兰溪农业雇工主要来源是本地居民，但也有

来自江山、义乌或者外省的，但为数甚少［43］。东北的

情况也类似，1922 年的调查结果为，雇工中长、短工工

时的比重仍是长工占据主导地位［44］。
虽然长工工时比短工长，但是短工的数量和劳

动日数在不断增加，长工的雇佣形式更加灵活，长

工、短工的佣期都在缩短。长工佣期缩短表现在从

多年雇佣向一年一雇转变，长工对雇主的人身依附

关系大大减弱，也从侧面反映了雇主中富裕农户和

中小地主的比重增加。顺义、山东历城［45］4，朝城［46］

等地的长工雇期均为一年。浙江东部虽然有连续雇

佣数年的情况，但基本上是一年立约一次［47］。长工

一年一雇这类的情况也逐渐从全年雇佣向季节性雇

佣转变，按生产季节雇佣长工的情况越来越多。直

隶卢龙长工“春初召之来，秋末遣之去”［48］。北方地

区长工的佣期已经缩短到 10 个月之内，短的有时只

有半年［49］。浙江吴兴长工雇期只有 10 个月，安徽

当涂、六安长工有的雇期为 8 个月［20］348，浙江余姚

长工雇期为半年［50］。还有些地区按一年之内生产

季节的阶段性将长工雇期分为两期，如安徽南陵有

“上季长工”和“下季长工”，前者佣期 7 个月，后者

不足 4 个月［51］。
受农业雇佣劳动力增加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影响，

短工的雇佣期限缩短到了一天一雇，短工的流动性加

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顺义、昌黎、天津、山东

历城等日工都是雇一天干一天，很少是两三天作为一

个雇佣期的［45］188。除此之外，包工的数量在增加。包

工是按照完成的工作量计算报酬和雇佣期限的一种

雇佣形式，工人有充分的人身自由，是自由雇佣劳动

发展的一个标志。许多地区的各类农活有全部包给

雇工的，也有仅仅雇工完成几项农活的。华北直隶南

宫、宁津、静海等地不少富裕农户在农忙之时将农活

交给包工完成，多只给工资，不管饭食［52 － 54］。农垦公

司和小农场也有雇佣包工的情况，江苏震泽的小农场

的挖塘、挖掘等工程通常采用包工制［55］。广西柳江

的一些垦殖公司使用包工植桐树［56］。
尽管雇佣劳动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一些地

区纯粹的雇农很少，大部是贫农兼雇农，如河北尧山

县若一家有几个劳动力，则一部分在家种田，一部分

外出打工，只有一个劳动力的有地农户，往往在家里

耕种的同时再打短工赚钱［57］。不少地区仍有强制性

劳动的残存，甚至在不少地方雇佣劳动只是一种补充

和调剂，不占据主导地位。强制性、封建性的农业雇

佣主要存在卖身劳动、佃奴式劳动和债务劳动三种形

式。广西桂林县农奴的比例大约有 1%［58］。
对比家工和雇工的劳动单位数，可以反映雇佣

劳动在农业劳动中的地位。对无锡、嘉兴、兰溪的调

查结果显示，雇佣劳动的数量占农业劳动的比重远

比雇农占农户或农村人口的百分比要高( 见表 3) 。
表 3 家庭劳动和雇佣劳动的比较

无锡三村家工与雇工的比较( 1933 年)

村户类别
平均每户

使用亩数 /亩
家工工数

百分比 /%
雇工工数

百分比 /%
地主 13． 30 59． 5 40． 5
富农 17． 68 77． 2 22． 8
中农 9． 05 91． 4 8． 6
贫农 8． 17 96． 8 3． 2
总计 9． 45 90． 7 9． 3

兰溪各类经营家族劳动与雇佣劳动的比较( 1934 年)

农家类别
平均每户使用
耕地亩数 /亩

家族劳动
单位

百分比 /%

雇佣劳动
单位

百分比 /%

地主自耕农 45． 39 31． 40 68． 60
自耕农 26． 55 67． 93 32． 02

半自耕农 22． 89 80． 61 19． 39
佃农 10． 40 95． 78 4． 22
总计 23． 41 72． 08 27． 92

嘉兴各类经营家族劳动与雇佣劳动的比较( 1935 年)

经营规模
平均每户使用
耕地亩数 /亩

家族劳动
单位

百分比 /%

雇佣劳动
单位

百分比 /%

小经营 11． 27 90． 76 9． 24
中经营 28． 52 76． 51 23． 49
大经营 74． 99 45． 66 54． 34

总计 19． 08 80． 06 19． 94

资料来源: 刘端生撰《中国农业雇佣劳动者现状的分

析》，《实业部月刊》1936 年第 1 卷第 9 期，第 68—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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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无锡、嘉定、松江、常熟、太仓五县 11 村一年

劳动量雇工、佣工的比例均不高，这些地区农家外出

打工和从事家庭副业比较常见。雇工和佣工中，日工

最多，包工其次，长工最少。20 亩以上的种田大户主

要依靠自家劳力，有部分农户雇工量也较为可观。

三、农工供需状况

劳动雇佣关系的发展，还表现在局部性流动短

工增加，以及短工市场网络的兴起。鸦片战争前，雇

工流动性不是太高，绝大部分集中在本地且较为固

定。20 世纪初，一些地区的雇工流动范围明显扩

大，雇工市场有了明显的发展。广东花县的雇工还

到临近的番禺、南海等地寻求工作［59］。江苏无锡一

带的农民常去临近的无锡佣工［60］。除了临近地域

小范围、短时期的流动外，还出现了跨省的远距离、
长时间的雇工流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滑县、
封丘、杨武等地农民每年都有大批到山西佣工为

生［61］。以“走西口”“闯关东”为代表的人口流动更

使得跨省雇工流动达到空前的规模。有的农民流入

城市，成为职业工人。
农业劳动力的流动使得一些地区农业雇工的籍

贯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籍雇工甚至成为雇工市

场的主力。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及附近的农业区农业

雇工 以 外 地 人 为 主［62］。无 锡 本 地 雇 工“不 可 多

得”［63］。甲午战争以后，雇工和从事雇工经营的农户

较多，雇工需求较大的地区自发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短

工市场。山东馆陶县“城镇乡村多有临时工市”［64］。
陈正谟在 1935 年出版的《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

需供状况》一书中对于各省雇佣长工和短工的情况

进行了整理，见表 4。407 县雇佣短工多于长工，251
县雇佣长工多于短工。缺乏农工的县有 268 个，过

剩的有 228 县，适中的有 122 县。被调查地区中

37． 02%的县有雇佣市场，62． 18% 的县没有雇佣市

场( 见表 5) ［21］1145。
对于农民愿意从事长工还是短工的调查结果

是: 在 多 雇 长 工 的 县 中，农 民 愿 意 当 长 工 的 县 占

21． 58%，愿意当短工的比例为 3． 8% ; 在多雇短工

的县中，农民更愿意当短工的县占 27． 81%，愿意当

长工的占14． 87%。综合而言，农民愿意当长工的县

占36． 47%，愿意当短工的县占 31． 61%［21］1131 － 1134。
综合而言，农民愿意做长工主要的理由是生活安定，

愿意当短工主要的理由是有田耕种。对于农工缺乏

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服兵役工役占最大比重，改

业和出外谋生的情况也不少。

表 4 各省长短工的雇佣情况

省别
多雇长工之县 多雇短工之县

调查县数 百分比 /% 调查县数 百分比 /%
浙江 12 28． 57 30 71． 43
江苏 12 35． 29 22 64． 71
安徽 20 68． 97 9 61． 03
江西 13 50． 00 13 50． 00
湖南 7 33． 33 14 66． 67
湖北 8 32． 00 17 68． 00
四川 22 50． 00 22 50． 00
福建 0 0 18 100
广东 3 10． 00 27 90． 00
广西 7 21． 87 25 78． 13
贵州 2 12． 50 14 87． 50
云南 0 0 27 100
山东 16 28． 57 40 71． 43
河南 37 80． 43 9 19． 57
河北 35 40． 22 52 59． 78
山西 26 42． 62 35 57． 38
陕西 16 48． 48 17 51． 52
察绥 6 46． 15 7 53． 85

甘宁青 9 50． 00 9 50． 00
总计 251 38． 15 407 61． 85

资料来源: 陈正谟撰《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

载于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卷》，福

建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97 页。

四、结论

近代农村虽然各个阶层都有雇工的情况，但是

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中农、贫农雇工的比例不高，地

主、富农雇工较多，但是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长工有

所减少，自由雇佣劳动逐渐增多。纯粹的雇工并不

多，雇工多存在兼业的现象，在无雇主的情况下，除

了自耕田地外，还可以从事小本生意、交通运输、拾
粪捡柴和做手工艺等。20 世纪初，一些地区的雇工

流动范围明显扩大，雇工市场有了明显的发展。但

是，近代农民的无地化并未产生足够的农业雇工; 相

反，乡村农业凋敝，农村社会经济解体，从事农业生

产赚取生活资本的机会减少，人口流动性增强，农民

从在乡村之间迁移转变到向更广阔的地域范围迁

徙，走向城市、垦区和海外。通常长工工资较低，短

工、包工工资较高，工资的差异也是人们选择兼业或

再寻求其他机会的一个因素。
近代农业雇佣关系的变化背后有深层次的原

因，农业赋税旧附加税并入正税，增加新附加税，以

补财政上的不足，在这种重压之下，农民只有兼业、
改变经营方式，流入城市另谋出路。由于土地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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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省有无雇佣市场情况

省别
调查

县数

有无雇佣市场

之县数

有无雇佣市场

占全体百分数 /%
有无中人说价

之县数

有无中人说价

占全体百分数 /%
有 无 有 无有 无 有 无

浙江 46 5 41 10． 86 89． 14 4 42 8． 69 91． 21
江苏 34 7 27 20． 59 79． 41 4 30 11． 76 91． 11
安徽 31 4 27 12． 90 87． 09 0 31 0 100
江西 29 2 27 6． 90 93． 10 0 29 0 100
湖南 23 0 23 0 100 0 23 0 100
湖北 28 0 28 0 100 0 28 0 100
广西 35 5 30 14． 28 85． 71 0 35 0 100
福建 18 1 17 5． 55 94． 45 0 18 0 100
广东 33 6 27 18． 18 81． 81 0 33 0 100
四川 54 12 42 22． 22 77． 78 1 53 1． 85 98． 15
贵州 17 2 15 11． 76 88． 23 0 17 0 100
云南 29 8 21 17． 58 82． 41 1 28 3． 45 96． 55
陕西 33 22 11 66． 66 33． 30 2 31 6． 06 93． 94
山西 65 35 30 53． 84 46． 15 0 65 0 100
河北 93 76 17 81． 72 18． 28 12 81 12． 90 87． 09
山东 59 49 10 83． 05 16． 95 2 57 3． 39 96． 61
河南 47 8 39 17． 02 82． 98 0 47 0 100
甘肃 12 11 1 91． 66 8． 34 2 10 16． 66 83． 33

宁夏、青海 8 1 7 12． 50 87． 50 0 8 0 100
绥远、察哈尔 13 8 5 61． 54 38． 46 0 13 0 100

总计 707 261 446 37． 02 62． 18 28 679 3． 96 96． 04

资料来源: 陈正谟撰《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载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卷》，福建教育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1098—1099 页。

租率高，加之农业生产经营条件恶化，造成农民不得

不兼业，生产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农产品的同时，又生

产自己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在耕

织结合也没办法满足生存需要的情况下，农民不得

不利用农业季节性的特点，流入城市兼职，农忙时当

农民，农闲时到城里当工人、做苦力，维持家庭生计。
土地兼并使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陷入破产。破产

的农民，一部分流入城市，由传统农业劳动者变为城

市工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 一部分流人其他地

区继续当农业劳动者; 也有的留在当地成为佃农或

者雇农。近代工业的发展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

的从业机会，导致农民职业的分化。城市近代化也

为农民职业分化提供了条件，城市的发展使成千上

万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从事工业、服务业等，加速了

农民的兼业化。但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又带来了

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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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Modern
Mor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WANG Dianwen
( Institute of Marxism，Jilin Jianzhu University，Changchun 130118，China)

Abstract: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hard power such as economy
and military，as well as the arch of soft power such as values and ideology．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embodies a country's co-
hesiveness and vitality，which in turn produces international charm and appeal． It is a means of the lowest cost and the best
effect for strengthening external publicity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has
long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merican experts and scholars，and they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fiel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c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logic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mod-
ern mor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change，ethical thoughts，subject evolution，carrier construction，etc． ，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al soft power，tracing back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A-
merican modern moral culture，so as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
tural soft power．

Key words: cultural soft power; American modern mo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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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Ｒelations in Modern China

MA Guoying
(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in rural class structure and rural economy，moder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expanded，and farmers at all levels have been hiring labor in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have become impoverished and bankrupt，losing their land and migrating to other places，so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and the labor market have expanded，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d proportion of farmers employed by
farmers． The influence of patriarchal factors between the landlords and the peasants gradually weakened，the proportion of
the landlords and wealthy peasants in the employers increased，so did the number of freely employed labor． The develop-
ment of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relations brought about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at that time．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gener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ander and the supplier，the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aspects of employers' employment and employees' employ-
ment，and analyz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Key words: modern agriculture; employment relations;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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